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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产生的高尚情感(主流学派这样定义爱情：爱情就是一

对男女，基于一定的客观事物基础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在各

自内心形成了对另一个异性的最真挚的仰慕并渴望对方成为

自己终身伴侣的最强烈的感情)，因而为世人所津津乐道，成

为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而作为其生物基础的性欲却因为其

生物本能之属性往往为人们所不齿，但这并不意味着滥用性

权利、侵犯他人性权利、以性为工具谋取各种私利的违法犯

罪现象的必然减少。各种侵犯性安全的犯罪一直是我国刑法

打击的对象。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典的有关规定，侵犯性安全

的犯罪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侵犯他人性权利的犯罪

。对于权利、义务的概念，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理解与表述。

我国著名法学家张文显认为，着重从权利的法律功能和社会

价值的角度，可以把权利解释为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

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

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

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

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依据这一观点，

可以把性权利表述为：性行为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

为的方式获得性利益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应当是受到社会

性道德和性法律的严格制约的。根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规定

，性权利的具体内容包括婚姻自主、男女平权、夫妻相互忠

实、反对性暴力、维护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关系、妇女性



的不可侵犯等内容。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侵犯性权利的犯罪有

强奸、拐卖妇女、强制猥亵妇女、侮辱妇女、猥亵儿童、收

买被拐卖的妇女、暴力干涉婚姻自由、重婚、破坏军人婚姻

等。 二是侵犯他人性健康的犯罪。什么是“性健康”？世界

卫生组织是这样解释的：“通过丰富和提高人格、人际交往

和爱情的方式，达到性行为在肉体、感情、理智和社会诸方

面的圆满和协调。”结合我国现行有关法律的规定，性健康

应当是性行为主体在严格性道德和性法律的基础上，通过各

种方式，以达到性行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满足。性健康的内

容应当包括性行为不受性病、艾滋病传染的威胁、保护儿童

性的正常发育、维护良好的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风尚等。我

国现行刑法规定侵犯性权利的犯罪有猥亵儿童罪、寻衅滋事

罪、传播性病罪、强迫卖淫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

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嫖宿幼女

罪、走私淫秽物品罪、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

物品罪等。 三是扰乱社会伦理秩序的犯罪。人类之所以生生

不息，成为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伦理不乱是其中非常重要

的原因，乱伦世界的景象是不可思议的。以性乱伦玷污社会

伦理的犯罪，我国刑法已规定有聚众淫乱、引诱未成年人聚

众淫乱和侮辱尸体三个罪名。为寻求精神刺激、填补内心空

虚与无聊，聚集三人以上进行淫乱活动的，即构成聚众淫乱

罪。引诱未成年人参加集体淫乱活动的，即构成引诱未成年

人聚众淫乱。对尸体实施奸淫、肢解、毁损、遗弃等等行为

的，构成侮辱尸体罪。 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现行

刑法典对侵犯性安全行为的规定逐渐显露出诸多缺陷与不足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罪名归类不甚科学。



刑法分则体系确立的依据是犯罪分类。如1810年的法国刑法

典，依据公权与私权的法学理论，将犯罪分为侵犯社会利益

的犯罪和侵犯个人利益的犯罪两类，在此基础上将刑法分则

分为两篇。我国刑法典则以马克思的犯罪客体理论为指针，

以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同类客体为主要依据，将刑法分则分为

十章。危害性安全的犯罪，其侵犯的同类客体是人类社会性

的圣洁与安全，按现行刑法分则各类罪的划分依据，完全具

备设专章的条件，可立法者却将其分别归入侵犯人身权及扰

乱社会管理秩序两类犯罪中，既不利于坚持马克思的犯罪客

体理论，又不利于人们学习了解与把握。 第二、新出现的以

下几种严重侵犯性安全的行为因为缺乏法律依据而得不到应

有的惩处。 一是亲属乱伦行为。根据正义网通讯员苏俊、 张

万年6月5日报道：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最近破获了一起强奸

自己未成年的亲生女儿后，还嫁祸妻弟并敲诈丈母娘的案件

。犯罪嫌疑人江某今年60岁，因妻子去世较早，早年就把年

幼的女儿送到外婆家抚养。今年4月中旬，江某因拆房搬家把

已14岁的女儿叫回家帮忙。江某见女儿“长大成人”，心生

邪念，在女儿回家的第五天中午，以给女儿洗澡为名进行猥

亵。随后两天，江某以打骂相威逼，先后两次奸淫女儿。事

后，江某又逼迫女儿到公安机关报案，要其谎称被舅舅等6人

轮奸，并以此为由要挟丈母娘，欲敲诈勒索1000元现金，其

丈母娘不堪此奇耻大辱而自杀。根据现行刑法典的规定，江

某的行为已经构成强奸罪，但江某强奸的是亲生女儿，这不

仅仅是个强奸罪的情节问题，而是个行为性质问题，单定强

奸罪已然不能体现罪刑相当的刑法原则了。 二是性贿赂行为

。无性则无人类。在性的土壤上，可以盛开爱的玫瑰花，也



可以结出诱人的罂粟花。以性作为贿赂工具，可以达到超乎

寻常的目的。古有商纣王嫌九候送来的亲闺女不会卖弄风骚

而怒杀九候父女、姜子牙送美女救周文王、春秋越国大臣范

蠡给吴王送西施使其迫忠臣伍子胥自杀以救越王勾践等等典

故，今有胡长清等不敌石榴裙“英勇献身”、蒋艳萍以自己

的媚性开路官运亨通等等现实案例，性贿赂问题已经成为社

会转型期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是为规避重婚或计划生育

而实施的同居行为。今日说法5月20日报道：海南省三亚市涯

城镇农民潘金才是位有妇之夫，他与一位名叫陈小?B未婚女

子同居生子，并于1999年将该女子带回家以夫妻名义同居，

悠然过起了一夫多妻的生活。案发后竟然要求办案法官说服

妻子陈丽玲同意他再取陈小?B为妻。潘金才的行为固然可恶

但不危险，危险的是为不至于犯重婚罪或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而同居的行为，行为人既可以实施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兽

行，又可以坦然享受多子多福的低级乐趣，为国家带来更多

的人口负担。 四是奸尸行为。根据中新网成都6月5日报道：

今年2月14日，宜宾县商州镇一名年轻漂亮的姑娘唐某不幸早

逝并于当天下葬。次日，48岁的当地村民李大贵打听到了下

葬的地点，竟带着洋铲、背篼等工具，窜到唐某的坟地，挖

开坟墓将唐某的尸体从棺材中拖出，并用背篼将尸体背到了

附近的树林中去。正当李大贵欲图谋不轨时，却被人发现，

他只得丢下尸体匆匆逃离。2月17日，李大贵主动到当地派出

所投案自首。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大贵出于奸淫尸体的目的

，故意挖掘他人坟墓，不仅是对死者尸体的凌辱，还伤害了

死者亲友的感情，败坏了社会风尚，其行为已构成了侮辱尸

体罪，遂以该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据悉，这是四川省法



院首次以该罪名判案。动物尚且不奸同类尸首，更何况人？

奸尸与毁尸等侮辱行为应当有着质的区别，它玷污了人类性

的圣洁，极度损害了性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时下，计划经

济时期的道德体系已经崩溃，新的道德体系却正在重构之中

，从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到社会公德，均有不同程度的缺失

现象，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

： 第一、在刑法分则中将侵犯性安全罪单独列为一章。不管

强奸行为还是性贿赂、奸尸、乱伦行为，都侵犯了人类的性

安全，玷污了性的神圣与纯洁，对于倡导人们追求性行为的

纯洁以维护社会公序良俗是十分不利的。这些行为所侵犯的

客体是同类的，将其列为同一章，即可以使刑法分则的罪名

归类更科学，又便于人们在实践学习与运用。 第二、采纳设

立“亲属乱伦罪”的建议。将既没有感情基础又违反婚姻法

律制度，社会影响恶劣的姻亲间的性行为以及所有的血亲间

的性行为纳入刑法归制的范围。对于亲属之间的乱伦行为，

德国、瑞士刑法典将其分为两种情况并规定了不同的处罚原

则： 一是一般亲属之间的通奸行为。对这种行为，《德国刑

法典》第173条规定：“一、与卑亲属通奸的，处三年以下自

由刑或罚金；二、与尊亲属通奸的，处二年以下自由刑或罚

金；亲属关系消除的，仍适用本规定；兄弟姐妹通奸的，处

相同之刑罚；三、卑亲属和兄弟姐妹在犯罪时不满18岁的，

不以本规定处罚。”《瑞士联邦刑法典》第213条（乱伦）规

定：“1、与直系血亲或与同父母姐妹或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

姐妹性交的，处监禁刑；2、未成年者被引诱为性交行为的，

不处罚；3、本罪的追诉时效为2年。” 二是与自己未成年的

被保护人发生性行为的行为。对这种行为，《德国刑法典》



第174条（对被保护人的性行为）规定：“一、与下列人员实

施性行为，或让以下所列行为人自己实施性行为的，处五年

以下自由刑或罚金：1、受自己教育、培养或监护的未满16岁

的人；2、、受自己教育、培养或监护的未满18岁的人，或在

职务或工作上与自己有从属关系的不满18岁的人；3、自己的

未满18岁的亲生子女或养子女。二、在以上3项条件下，为使

自己或受保护人得到性刺激而实施下列行为的，处三年以下

自由刑或罚金：1、在受保护人面前实施性行为的；2、让受

保护人在自己面前实施性行为的；三、犯本罪未遂的，亦应

处罚；四、犯第一款第1项或在与第一款第1项相关的第二款

情况下，法院在考虑受保护人的行为后，若认为其犯法情节

轻微的，可免除其刑罚。” 诸如瑞士之类的小国尚且如此，

更何况具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的我国？但把所有的亲属之

间的通奸乱伦行为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是不现实的，也没

有必要。因此，本人认为，对于那些既没有纯真的感情为基

础，又违反婚姻法律制度，社会影响恶劣的姻亲间的性行为

以及所有的血亲间的性行为才有必要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第三、长期同居并生有子女的，应当认定为重婚罪。我国现

行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

而与之结婚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司法实

践中，往往在有配偶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还登记结婚或者以夫

妻名义同居的，才能认定为重婚。这样，只有上述案例中潘

金才之类的法盲才会违反刑法的这一条款，诸如保养情妇并

生儿育女的李乘龙、杨前线之类的高级“法盲”，如若不是

因为受贿而获罪就可以坦然享受多子多福之乐趣了。 第四、

以性行贿的，应当认定为犯罪。性贿赂不仅玷污了国家工作



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更重要的是，它践踏了性的神圣与纯洁

，尤其是女性。正是基于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和对女性的尊重

，避免更多的女性像财物一样被利用，性贿赂犯罪的惩治的

必要性自然就凸显出来。只有惩治为了谋取非法利益的权力

与肉体交易的性贿赂，才能更好保护人们的权益，使人们避

免沦落为权色交易的牺牲品。 最后，建议将以奸淫为目的盗

窃尸体的行为单立为奸尸罪予以惩罚。由于城乡差别、贫富

差距、就业政策、计划生育等问题，农村男女人口比例开始

出现失调现象，尤其是老、少、边、穷的山区农村，问题日

益突出，因而出现了极度丑恶的奸尸现象，这种连爬虫禽兽

都不如的行为不予以严厉打击，如何进行精神文明建设？ 综

上，为了刑法分则的体系更加完善，为了更加有效地遏制形

形色色的侵犯性安全的犯罪，也为了便于把那些严重危害性

安全的损德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我们有必要在刑法分

则中设立侵犯性安全罪一章，以维护优良的传统道德并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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